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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地方扶貧機制及策略的研究       
 
── 由樂施會草擬的報告 
 
 
2012 年 8 月 
 
 
引言 
 
1. 新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在其競選政綱中，將紓緩香港人的生活困苦視作首

要任務，因而倡議重新設立扶貧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勞工及福利局於 2007
年 6 月成立後，宣告解散。自此以後，不少人批評特區政府對於應付貧窮問

題欠缺明確的策略。行政長官於 2012 年 7 月上任後，由他領導的一個籌備

小組已開始運作。該小組旨在就新設的扶貧委員會如何組成及其工作範疇，

向政府作出建議。預料委員會即將成立，讓梁振英盡快制訂有效的策略，應

付香港日益嚴重的貧窮問題，以實踐其競選承諾。目前是難得的時機，可就

此議題向政府作出建議，以參與討論。 
 

2. 政府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數字顯示，在過去十年間香港的在職貧窮問題每況

愈下。以國際標準衡量，香港的堅尼系數維持於甚高水平。1更令人憂慮的

是，數字一直在上升之中：根據入息數據，2001 年時為 0.525，2006 年升

至 0.533，到 2011 年更達 0.537。該段時期內，在入息分佈兩端的住戶比

率均有增長。每月入息為 4,000 港元或以下的住戶，由 2001 年的 8.1%升

至 2011 年的 9.5%，而入息為 40,000 港元或以上的住戶，同期由 18.0%增

至 23.1%。2這顯示入息差距日益擴闊，比起十年前，口袋中少了錢的人數

上升了。這些數字描繪出宏觀的圖象，反映過去多年的經濟增長和政府的紓

困措施，均未能改善貧窮人的苦況。 
 

3. 2011 年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同樣反映了貧者愈貧的現象。統計數字顯示，

每月入息低於 4,000 港元的住戶數目日益增加，由 2001 年的 167,033 個增

至 2011 年的 226,045 個。在這個收入組別內，較年長住戶的數目於同期上

升了約 30%，由 2001 年的 91,268 個增至 2011 年的 119,220 個。此外，

香港最為貧窮的 10%人口（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者）的每月入息中

位數，由 2006 年的 2,250 港元降至 2011 年的 2,070 港元。這是無可避免

的趨勢──競爭力較低的人，例如低學歷、低技術和年長的僱員，收入就很

可能下降。 
 

4. 在整體社會持續富裕時，香港人的經濟狀況卻日趨不均，這是急需回應的問

                                                       
1 堅尼系數為國際認可用以衡量收入不均的工具，量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個人或住戶的入息分佈

與完全平均分佈的狀態有多大差距。堅尼系數為 0 代表絕對平均，1 代表絕對不平均。香港即使

在計算徵稅和福利後，2011 年的堅尼系數仍達 0.475，在所有發達地區中居於首位。有相近社

會經濟發展的發達國家同期的堅尼系數為：愛爾蘭（0.343）、加拿大（0.326）及美國（0.408）。 
2 按照現行物價調整的住戶入息數字已撇除外籍家庭傭工，較能準確反映香港本土居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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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這份報告中，我們會檢討一些其他地方對抗貧窮的機制，作為香港處

理貧窮問題的借鑑。我們會探討其他地方制訂貧窮線的理據、各地回應貧窮

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以及讓社會夥伴參與制訂扶貧政策的模式。 
 
5. 扶貧委員會於 2005 年 1 月首次提出要改善貧窮人的生活，建議為低收入工

人提供交通津貼，以鼓勵貧窮人到居住地區以外的地方就業。但是實際上，

這些津貼變成了給予貧窮住戶的資助。委員會也支持設立兒童發展基金。此

外，目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每年約動用 200 億港元公帑，讓

約 43 萬人受助，成為香港最大型協助貧窮人的福利項目。雖然香港制訂了

上述的紓困措施，貧窮仍持續存在。 
 

6. 於 2007 年解散的前扶貧委員會無法解決貧窮人的困境，其中一個可能的原

因為委員會沒有特定的政策目標、指標或任務，也並不肩負宏觀檢討現行福

利項目的責任。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領導，要協調其他並不由他管轄的政策

範疇存在困難。扶貧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及成效因此受到限制。 
 
 

研究目標 
 

7. 要實踐扶貧的目標，必須制訂具體的制度性安排。我們相信，即將成立的扶

貧委員會正好在適當的時候重新成立，肩負起這個任務。因此，這項研究的

目標在於檢視某些地方推行扶貧政策的經驗，以及我們可以如何在香港應用

這些經驗。 
 

8.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的討論並非以解決特定社會群體困難的具體政策為核心，

而是嘗試集中討論如何選擇一個機制及各項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例如量度貧

窮的方法和社會夥伴制度。預料新的扶貧委員會即將成立，我們期望透過檢

視各個不同地方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對於如何制訂香港的扶貧政策有深入的

見解。 
 
 
方法 
 
9. 此項研究以檢視桌面搜尋所得的文獻為基礎。在搜尋數據時，我們傾向使用

原始資料來源的，例如各地政府或跨國機構的文件和報告。在檢視完原始資

料來源的數據後，我們也會檢視來自學術刊物二手來源的資料，特別是經業

內專業評審的作品。 
 

10. 在此份報告中，我們選擇了數個已發展的地方為例子作分析。這些地方的社

會經濟發展程度跟香港相若。雖然如此，這些先進經濟體系中仍有一些人無

法擺脫貧窮。「滴漏效應」理論的傳統觀點指，持續經濟增長的利益最終可

「滴漏」至最為貧窮的人，不過此說近年已受到質疑。在這些先進的經濟體

系中，貧窮仍持續出現，香港也不例外。而要檢視此等經驗的最基本原因，

正是這些國家也存在貧窮，由過去至現在，在不同程度上仍面對著這問題。

香港也一樣，前任行政長官在最後一次出席立法會的答問大會時，終於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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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過去深信的「滴漏效應」利益，很可能不會在香港出現。我們認為，香港

跟這些海外國家有不少共通的社會和經濟特色，因為此等特色均是發達社會

獨有的。這些國家的扶貧經驗是否適用於香港，是有趣而值得探討的課題。 
 
11. 此外，對貧窮的研究源於西方。研究所選取的每一個西方國家，對於回應貧

窮問題均累積了豐富經驗，其經驗大部分是實證的。這些國家也建立了較為

精密的量度貧窮方法，以及經深思熟慮的對付貧窮政策取向。整體而言，這

些國家的經驗具備科學可信度，足以作為我們學習的素材。 
 
 
本報告的結構 
 
12. 此報告首先會分析各個地方用以制訂貧窮線的各種方法。接著我們會探討這

些國家用以推行其扶貧策略的制度性特點。報告的第三部分介紹愛爾蘭的社

會夥伴制度、其決策制度及推行架構。而報告的最後一章，我們會分析這些

國家的經驗，並集中探討能否將之應用於香港的貧窮政策制訂過程中。 
 
 
貧窮的量度 
 
概論 
 
13. 為了量度貧窮的程度，我們必須分辨貧窮人和並非貧窮的人。傳統的方法為

首先制訂入息門檻，然後計算有多少個人、家庭或住戶在門檻之下。我們的

研究會尋找制訂入息門檻的理據，實際上並沒有單一正確的制訂方式，多個

地方在不同時候使用了多種不同的方法。此外，入息是否生活水平的可靠指

標也值得質疑。現代關於「貧窮」的定義，大部分均會將入息以外的因素入

息，以全面考慮弱勢人士的各種面向。 
 

14. 文獻往往會將絕對貧窮的門檻與相對貧窮的門檻分辨開來。兩者的分別基本

上在於一個是生理上的概念，另一個是社會上的。因此，前者的需要是大體

上固定的，而後者的需要則是會隨著社會發展和更為富裕而轉變。 
 
15. 絕對貧窮指缺乏生存所需要的條件，即維持人體健康和活動效率的最低需要。

基於絕對貧窮的概念，政府可以釐訂客觀的入息門檻或貧窮線，用以衡量甚

麼人屬於貧窮。若某家庭的入息低於同樣人數家庭的門檻，即屬貧窮家庭。

具體來說，政府會計算糧食、住屋及其他基本需要的開支，以推算維持生存

所需的最低入息水平。數字只會按照價格轉變而更新。在美國，聯邦政府會

參照絕對入息門檻來釐訂官方的貧窮線。我們將會在下一章節分析美國釐訂

官方貧窮線的方法。 
.  
16. 反觀相對貧窮，則將貧窮的概念擴展至考慮個人作為社會一份子，具有參與

社會、跟隨社會的習慣和常規的心理需要。因此，相對貧窮甚受社會標準影

響。按照社會標準釐訂的入息門檻，會讓人民可以負擔被視為當時社會上足

夠的生活水平。所以，相對的門檻定因應實際消費的轉變而定期更新，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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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時也會參照整體人口的實際開支或入息。 
 

17. 「相對」的方式通常會以平均入息或入息中位數的某一百分比作為門檻。舉

例來說，政府可將四人家庭的貧窮門檻訂於家庭入息或開支中位數的一半，

再按照家庭的類型作調整。歐洲聯盟（歐盟）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

組織）相對貧窮的定義，分別為對一個可比較住戶來說，其入息低於經等值

處理的國家可動用入息（在福利轉移後）中位數的 60%及 50%。3舉例而言，

歐盟的統計機構Eurostat發表的歐盟成員國入息貧窮數字，也是以每個國家

入息中位數的 60%為基礎。以此為基礎的數字，也出現於英國官方的《低

於平均入息的住戶》（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系列。此外，

加拿大也使用相對的概念作為量度貧窮的基礎。 
 
美國 
 
18. 1960 年代中期，當時的美國總統詹森推動「向貧窮宣戰」運動，明白到要

消減貧窮，必須首先評估及量化貧窮，因而制訂了美國首個官方量度貧窮的

方法。此方法使用絕對的模式，首先擬訂不同人數的家庭最起碼的糧食餐單，

並將該餐單的開支作為足夠營養膳食的最低開支；接著再計算糧食以外必需

品的最低開支。當時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家庭約花費入息的三分一於糧食，

其他必需品的消費額則以餐單開支乘以三計算，4由此推算出生存所需的最

低入息。家庭的每年入息若低於同樣人數家庭的入息門檻，則屬於貧窮家庭。

該數字會按照住戶的人數調查。1969 年，美國政府發出一份指引，以此等

門檻作為聯邦政府對「貧窮」在統計學上的正式定義。 
 
19. 此後，美國人口普查局開始每年發表有關貧窮的統計數字，將入息門檻與家

庭的總現金入息作比較，藉此計算貧窮人口的數字和比率。該等門檻每年按

照物價變動更新，因此以實際價格（固定美元）計算並沒有改變，是絕對的

量度方式，並沒有考慮消費需求的轉變。舉例來說，2009 年的四人家庭加

權平均貧窮門檻為 21,954 美元，其購買力相等於 1963 年相關門檻的 3,128
美元。 
 

20. 此項門檻是對貧窮作絕對或以足以維生為標準的量度。正如上文所述，這種

模式並不包括建基於繳稅金額或住屋相關開支的分析。因此，此種量度貧窮

方法的數據是來自總入息的。舉例來說，有兩名子女的四人家庭在 2010 年

的貧窮門檻為 22,113 美元；至於一人家庭的貧窮門檻，則視乎年齡而定

──65 歲以下的一人家庭於 2010 年的門檻為 11,344 美元，65 歲或以上的

則為 10,458 美元。釐訂這些門檻是為了研究和統計的需要，而不是用作扶

貧項目的申請準則。 
 

21. 美國有另一種稍為不同的聯邦量度貧窮方法，名為「貧窮準則」。此等指引

                                                       
3 為了令不同人數的住戶可作比較，制訂標準者會用等值表將住戶入息按照單人住戶的水平作標

準化處理。 
4 最基本的餐單為「經濟糧食餐單」，是美國農業部所公佈的四份餐單中最廉價的。三倍這比率

來自美國農業部 1955 年的一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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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由美國衛生與公眾福利部的《聯邦登記冊》（Federal Register）發佈，

是為行政用途（例如制訂某些聯邦項目的申請資格）將貧窮門檻簡化的版本。 
指引的數字因應家庭的人數作調整，但卻不會按年齡調整。舉例來說，2011
年衛生與公眾福利部的四人家庭貧窮準則，不論住戶成員的年齡，均為

22,350 美元。美國大陸上各個州份雖然生活開支因地域差異而有別，其貧

窮門檻及指引均是一致的。5兩組數字均會使用「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物價指

數」（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ll Urban Consumers）按照物價變動每年

更新。 
 
22. 美國聯邦政府的量度貧窮方式已遭人詬病多年。此種量度以餐單的開支為基

礎，而該餐單則是供國民在財政緊絀時臨時或緊急應用的。該項門檻並不反

映現代的消費模式──糧食現在只佔家庭開支不足七分一，而典型的家庭財

政預算中，住屋為最大項的開支。將糧食開支乘以三倍作為門檻，在今天也

沒有多大理據。官方的門檻也沒有理會全國各地生活開支的差異。 
 
23. 除了聯邦政府正在修訂全國性的量度方法外，多個州份和地方政府已表示有

意為所屬地區制訂更有實質意義的量度貧窮方法。舉例來說，紐約市政府已

基於聯邦政府研究員的工作成果，制訂多個特定地區的量度方法，以衡量扶

貧項目的效果，以及更適當地反映不同地點的生活開支。 
 
24. 即使如此，美國的例子也說明了以絕對方式量度貧窮有一項基本的流弊。由

於用這方法，貧窮門檻只會因應生活開支上升，實際上假設了於 1960 年代

中期界定的貧窮生活水平，即使國家的生活水平此後不斷提升，仍是到任何

時代都適用的。換句話說，這門檻是固定於時空中某一刻的。絕對的量度貧

窮方式沒有觸及社會標準不斷轉變的問題。 
 

25. 比起歐洲國家往往使用入息中位數 50%或 60%的水平作為貧窮線，美國的

貧窮線佔入息的比率較低。舉例來說，美國 2002 年的住戶現金入息中位數

為 42,409 美元，而同年一對有一名子女的 65 歲以下伴侶的貧窮線則為

12,400 美元，約為中位數的 29%。按照歐洲的標準，美國正式的（相對）

貧窮率會遠高於按美國方式量度的。經合組織的一項估算顯示，以可動用入

息中位數的 50%計算，美國的相對貧窮率為 16%，若以中位數的 60%計算，

貧窮率則接近 24%；而經合組織成員的平均貧窮率，則是按中位數的 50%
計算為 11%，按中位數的 60%計算為 16%。 
 

26. 一項對美國官方貧窮數字的檢討建議，應該修訂該項量度方法，除反映物價

變動外，也反映對基本必需品消費的轉變。  
 
中國 
 
27. 在 2008 年前，中國有兩套不同的貧窮門檻，分別為「農村貧困標準」及「農

村低收入標準」。顧名思義，兩者都是針對農村，因此只適用於農村人口。

到 2008 年，中央政府決定將兩套標準合而為一，使用該年「農村低收入標

                                                       
5 阿拉斯加州及夏威夷州有獨立的衛生與公眾福利部貧窮準則。 

http://www.irp.wisc.edu/faqs/faq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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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數字作為唯一的官方貧窮門檻，並成為其後每年更新的基礎，由 2008
年的 1,067 元人民幣，升至 2011 年的 2,300 元人民幣（按照 2010 年的固

定物價），不過此項門檻仍一如過去，維持只適用於農村。中國並沒有制訂

城市居民的貧窮門檻或全國統一的官方貧窮門檻。 
 

28. 「農村貧困標準」包含兩個組成部分：基本糧食需要及非糧食需要。該標準

首先估算攝取足夠營養（每人每日可獲2,100卡路里）所需糧食分量的開支。

政府運用「全國農村住戶調查」6的數據來估計最低營養要求的糧食需要開

支。然後用實際消費物價和最貧窮 30%農村人口的消費模式來計算糧食開

支，即所謂「食物貧困線」。至於「農村貧困標準」中的非糧食部分，則是

使用總開支在貧窮線附近的農村住戶的非糧食開支來估算。在中國統一貧窮

門檻前一年的 2007 年，「農村貧困標準」的實質數值為 785 元人民幣。生

活於「農村貧困標準」以下的住戶，糧食開支佔總開支達 85%，顯示該標

準可算是極端貧窮線。 
 

29. 另一方面，在 1990 年代末期開始推出的「農村低收入標準」，則採取較為

寬鬆的方法來制訂貧窮線。該標準使用 1997 年的「食物貧困線」（按照價

格調整）作為基礎，並且假設貧窮人總消費中糧食所佔的比率為 60%，由

此估算出 1998 年的「農村低收入標準」為 880 元人民幣。 
 

30. 中國不論使用作為官方貧窮線的是「農村貧困標準」或「農村低收入標準」，

均屬接近絕對的量度方式。貧窮線不會按照例如住戶人數或年齡等人口因素

調整。這令政府難以掌握某些群組（例如長者及兒童）的貧窮程度。 
 
加拿大 
 
31. 加拿大雖然沒有正式的量度貧窮方法，不過由聯邦政府的加拿大統計局制訂

的「低收入門檻」（Low Income Cut-Offs, LICOs）一直維持更新加拿大人

用於必需品的平均入息轉變，是最為健全和最獲廣泛認可的方法。這意味著

政府認同以相對的方式，而非絕對的方式度量貧窮。加拿大統計局界定了多

個入息門檻，入息低於門檻則可說是生活拮据。「低收入門檻」是其中之一，

一個家庭的入息若低於這門檻，則很可能比一般家庭花費較高比率的入息於

糧食、住宿及衣物等基本必需品之上。這門檻源於加拿大統計局於 1959 年

的「家庭開支調查」，結果顯示一般加拿大家庭花費於一半入息於糧食、衣

物及住宿。該局總結，一個家庭若花費顯著多於一半的入息（即額外 20 個

百分點）於基本必需品之上，則是生活於拮据的環境。因此，該局以入息的

70%作為門檻：花費入息 70%以上於基本必需品的家庭，只會有極少甚或

沒有入息可用於購買其他需要的物品。當時，加拿大統計局為一人至五人的

家庭，分別估算了五個不同的門檻。該局接著將這些門檻與大型入息調查中

的家庭入息比較，以制訂低收入比率。 
 

                                                       
6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先後於 1985 年、1990 年、1994 年及 1997 年進行「全國農村住戶調查」，

在這些調查年份，「農村貧困標準」可以重新計算。在其他年份，數字會按照農村地區的消費物

價指數更新。 



7 
 

32. 加拿大統計局在計算低收入標準時，首先估算一般加拿大家庭會將總入息中

用於糧食、衣物及住宿的百分比，然後多少武斷地再多加 20 個百分點。這

個最終的百分率代表某一特定的平均住戶入息水平，而這水平則會成為該年

的低收入門檻。根據最近期的「低收入門檻」基數，中型城市內的一般四人

家庭會用其稅後入息的 43%於糧食、住宿及衣物。7因此，花費稅後入息 63%
或以上於基本必需品的家庭，則被視為低收入。以金額表達，這代表在加拿

大中型城市內四人家庭的低收入門檻為 21,359 加元。 
 
33. 在加拿大統計局並沒有進行開支調查的年份，該局會按照消費物價指數的變

動，更新其低收入門檻。因此，在 2008 年，以 1992 年為基數的中型城市

內四人家庭低收入門檻，以現值加元計算，為 29,013 加元。在「低收入門

檻」使用消費物價指數來作更新時，雖然計及通貨膨脹的因素，但卻無法反

映該段時間內有關基本必需品平均開支出現的任何變動。 
 
34. 目前，加拿大統計局繼續使用這種相對的模式來計算低收入門檻，並按照七

種家庭人數和五種居住地區分類，因而有 35 個不同的門檻。這項額外的因

素旨在反映鄉村和城市地區生活開支的差異。 
 

35. 此外，加拿大統計局為了作國際比較，也發表了「低收入量度」（Low Income 
Measures, LIMs）。這是完全相對的低收入量度方式，設定於經調整的家庭

入息中位數的 50%。這些量度數字按照家庭中的成人和兒童數字分類，以

反映家庭人數和結構的不同需要。按家庭人數作的調整，反映了家庭的需要

會隨著人數上升。大部分人均會同意，五人家庭的需求會較兩人家庭的為大。

再者，「低收入量度」也會反映，五名成人組成的家庭的需要會較兩名成人

和三名兒童組成的家庭為大。 
 
36. 「低收入量度」會分別計算三次──使用勞工及入息動態調查，以市場入息、

稅前入息及稅後入息計算。這些數字並不需要使用通脹指數作更新，因為計

算時已運用了每年的家庭入息調查。跟以開支調查數據作計算，然後將之與

入息調查比較的「低收入門檻」不同，「低收入量度」的計算和應用都是根

據同一個入息調查。 
 

英國 
 
37. 英國並沒有官方的貧窮線，反而政府傾向視貧窮為一個多面向的問題，因此

不會制訂單一個門檻作為貧窮狀況的指標。雖然低收入是貧窮問題的核心，

但這是複雜的課題，牽涉人民生活其他多個範疇，包括健康、房屋、環境質

素及學習機會。因此，英國政府一份題為《給予全民的機會》（Opportunity 
for all）的報告，列出了入息以外、一系列更廣泛跟貧窮和社會排斥相關的

指標。該報告也提出了政府對抗貧窮和社會排斥的策略，並且刊出關於量度

這策略進展所用指標的最新資訊。《給予全民的機會》由 1999 年起開始出

版，至 2008 年由《英國全國對抗社會排斥的行動計劃》（UK National Action 
Plans on Social Exclusion）取代。 

                                                       
7 「低收入門檻」最近的基數年訂於進行過「家庭開支調查」的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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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英國政府的模式是確立多種指標，以反映貧窮和社會排斥的多個層面，例如

包括入息、就業、教育、健康、房屋及退休保障等，而其中有關入息的各項

指標成為重要的一部分。監察入息的方法，是使用多項指標來反映提升較貧

窮人士入息的進展，包括按實質數值計算，以及相對於整體人口的入息。使

用多項低收入的量度方法，可以對政策的進展作出較全面的評估。報告包含

超逾 50 個關於兒童及青年、工作年齡人口、退休人士及各社群的指標。 
 
39. 關於入息方面的貧窮問題，英國的工作及退休金部發表了「低於平均入息的

住戶」（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簡稱HBAI）系列。這份年度

報告是英國關於低收入人口數目及特性資訊的主要來源。報告分列低收入住

戶中的人口數目和比例。HBAI呈現的低收入統計數字建基於多個不同的門

檻：三個入息中位數的比率（50%、60%及70%）和三個平均值的比率（40%、

50%及60%）。這些數字會分別以相對（即時）和絕對（固定）的方式展示，

也會分列在扣除房屋開支之前及之後的數字。有兩名子女的四人家庭在

2010年的貧窮門檻（入息中位數60%），扣除房屋開支之前，為每星期379
英鎊。 

 
40. 在HBAI系列中某一門檻之下量度低收入的方式，籠統可分為兩類。最為直

接的是相對低收入。「相對低收入時間系列」每年會使用入息中位數或平均

入息的某一門檻，因此這門檻在該段時期內會視乎入息分佈，每年轉變。另

一個量度低收入的方法，是在該段時期內將門檻固定。這個門檻在HBAI中
稱為「絕對」低收入。不過，這詞語跟上文曾作界定、有關最低或足以維生

需要的絕對貧窮概念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固定或絕對的低收入量度方法會

將數字固定於該段時期內某一年的門檻（按通脹調整）。固定低收入貧窮指

根據較早時候某一年的住戶入息中位數或平均值制訂的門檻，在按通脹調整

後，於另一年低於該門檻的人口數目或比率。HBAI使用1996/97年度的入息

中位數及平均值作為基數。在入息普遍上升的時期，例如經濟急劇增長時，

以相對平均入息為計算基礎的入息門檻也很可能會提高。當入息普遍下降時，

例如在經濟衰退中，則會出現相反的趨勢。 
 

41. HBAI系列也會列出在扣除房屋開支之前或之後的貧窮量度數字。8如果房屋

開支的差異純粹基於樓宇的質素，則扣除房屋開支前的入息較能準確量度生

活水平；不過，如果差異是源於其他因素（例如區域），則扣除房屋開支後

的入息會較準確。一般來說，扣除房屋開支後的低收入貧窮量度數字會較扣

除前的為高，因為低收入住戶用於房屋的開支佔總開支的比率，會高於較高

收入住戶的。若房屋開支對可動用入息構成重大影響，則任何撇除房屋問題

的量度方法都無法準確反映貧窮情況。於2009/10年度，以扣除房屋開支前

的可動用住戶淨入息中位數的60%計算，英國有16%的工作年齡成人（570
萬人）來自門檻之下的住戶，但是扣除房屋開支後的相關比率，竟高達22%
（790萬人）。 

 

                                                       
8 HBAI 中的房屋開支包括租金（不扣除房屋福利）、水費、社區水費及市議會水費、按揭利息支

出（扣除稅務寬免）、結構保險的保費（適用於自住的業主），以及地租和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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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此外，有關持續低收入貧窮9的數據則是取自「英國住戶名單調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簡稱BHPS），而非取自「家庭資源調查」（Family 
Resources Survey，簡稱FRS）10。BHPS為縱向的調查，每年在英國的個

人中抽取具代表性的樣本，研究其入息分佈的情況。調查每年都追蹤同一群

的住戶，而不是像FRS那樣，每年調查不同的住戶樣本。持續低收入研究會

探討生活於低收入貧窮（低於某一特定門檻）的住戶組成在一段時期內會如

何轉變，以及他們會處於該種狀態多久。舉例來說，退休人士這群組可能會

處於低收入狀態多年，而失業人士則可能只會處於該狀態一段短時期。有人

或會認為，如果低收入是較為過渡性的狀態，則在某一年內處於低收入狀態

並不算是嚴重的問題，相反若一些家庭較長時期生活於低收入之中，則會面

對較嚴重的匱乏。由於BHPS蒐集關於房屋開支的數據並不充分，持續低收

入的數據只有扣除房屋開支前的數字，使用入息中位數的60%及70%作為門

檻。 
 
43. 使用入息平均值或中位數的某一百分率作為貧窮門檻，有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種門檻本質上是主觀武斷的，並沒有任何原因可論證入息在某一門檻

以下自然而然就應被視為貧窮。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學術界近年有以住戶入

息以外因素量度貧窮的趨勢。這種名為「雙方共識匱乏」或「發現匱乏」的

模式為量度貧窮加入新的面向。這種方法探討究竟是否有一些人的生活水平

低於社會能接受的最低標準，以公眾對最低需要的觀感來界定貧窮。那些別

無選擇，要生活於這最低標準以下的人則可說是「貧窮」。這個概念源自某

些人無法取得社會視為必需的物品。這意味著生活中的必需品是由公眾意見

釐訂，而不是由專家的意見或「想當然」的行為常規釐訂。因此，人民對甚

麼是必需和可以負擔的物品的觀感，對於制訂貧窮線提供了一項獨立的條件，

並不依賴精英專家的意見，或使用官方批核的入息和支出統計數字，再以主

觀決定的百分率作門檻。這種方法提供了一種基於最低需要的共識定義的直

接量度貧窮方法，而不是用入息水平之類來推斷匱乏。 
 
44. 不少人認為這種界定匱乏的方式很吸引，因為公眾可以自己選擇視甚麼為必

需品。英國政府因而修訂了量度兒童貧窮的方法，採用了一種分層的模式。

兒童貧窮的量度有三個元素：絕對低收入、相對低收入，以及將物質匱乏與

低收入綜合計算。絕對低收入旨在衡量最為貧窮家庭的入息按實質數值計算

有否增長；相對低收入旨在確定最為貧窮家庭能否跟隨整體入息增長的步伐；

而將物質匱乏與低收入綜合計算則可以更為廣泛地量度人民的生活水平，政

府會審視生活於物質匱乏，而入息低於經等值處理的相對（即時）住戶入息

中位數70%的住戶中的兒童數目。政府為了監察政策的進展，在FRS中會加

入關於匱乏的直接問題，用以找出物質匱乏應包含甚麼元素。 
 
愛爾蘭 
 
45. 愛爾蘭官方認可的量度貧窮方法稱為「一貫貧窮」（consistent poverty）。愛

                                                       
9 持續的定義為一個住戶於過去四年內有至少三年低於某一特定的門檻。 
10 FRS 原名為「家庭開支調查」，是一項蒐集英國私人住戶有關入息及環境資訊的每年調查。此

項調查由工作及退休金部資助，HBAI 系列的統計分析全部來自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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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蘭國民的入息和資源，若不足以讓他們獲得國內社會普遍視為可接受的生

活水平，則他們會被視為貧窮。由於他們沒有足夠的入息和資源，可能會遭

排斥和邊緣化，不易參與愛爾蘭社會中其他人視為常規的活動。將這個概念

用於量度貧窮，則「貧窮人」意指那些既屬相對入息貧窮，也物質匱乏的人。

「一貫貧窮」的量度會找出入息低於入息中位數的60%，而缺乏兩項或以上

被視為基本生活水平必需的物品或服務的人佔總人口的比率。2010年成人

的相對入息貧窮門檻（入息中位數60%）為每年10,831歐元。 
 

46. 「一貫貧窮」的量度於1987年開始，使用建基於當時生活水平的匱乏指標。

愛爾蘭政府於2007年修訂了匱乏指標，以更適當地反映現行的生活水平，

特別著重加入反映社會共融和參與的項目。原本的量度，在8個項目的清單

中缺乏一個或以上即屬貧窮，在修訂後，準則改為在以下11個項目的清單中

缺乏兩個或以上： 
1. 兩對完好的鞋子 
2. 一件溫暖而防水的外套 
3. 可以購買新衣，而不是二手衣服 
4. 每兩天可以進食有肉類、雞或魚（或相等水平的素食）的餐一次 
5. 每周可以吃烤肉或相等水平的食物一次 
6. 過去 12 個月不致因缺乏金錢而不開動暖氣 
7. 能令居所足夠溫暖 
8. 每年至少一次為家人或朋友購買禮物 
9. 可更換破爛的傢俬 
10. 每月可以跟家人或朋友一同進餐或喝酒一次 
11. 最近兩星期內，曾有一個早上、下午或晚上出外消遣 

 
47. 愛爾蘭政府很明顯對於人民的生活水平採取了較為範圍廣泛的量度方法，以

納入有關物質匱乏的面向。於2010年，愛爾蘭採用這種量度方法，「一貫貧

窮」的比率為6.2%，等於277,000人。 
 

台灣 
 
48. 台灣制訂了官方的相對貧窮線，等於人均可動用入息中位數的60%。不過，

這個貧窮門檻不同城市各有差異，由台北市的14,794元新台幣，到台南市都

會地區的10,244元新台幣，以反映各地區生活水平的差距。 
 

49. 台灣的官方貧窮線是「社會救助」申請標準的參照點。每名成員平均入息不

高於貧窮線1.5倍的貧窮住戶，即符合申領社會救助的資格。於2011年7月，

根據這些申請標準，有3.7%的人口，即852,000人，符合領取社會救助的資

格。 
 

新加坡 
 
50. 新加坡並沒有制訂官方的貧窮線，對於貧窮人口的數目也沒有作出可靠而獲

普遍接受的估計。事實上，新加坡政府不甚願意使用「貧窮」這字眼，選擇

形容這類人為「有需要」。雖然政府撥出大量公帑津貼醫療衛生服務及公共

房屋，提供予有需要人士的社會援助金額通常甚低，而且強調「是援助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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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是共同的責任而非權利」。 
 

51. 新加坡政府最常用以量度貧窮的方法，是將住戶入息最低的20%住戶界定為

有需要的群組。在官方的統計文件中，並沒有關於貧窮率及貧窮人口的數

據。 
 
 
對抗貧窮的制度性機制 
 
英國 
 
52. 英國由於採用了社會排斥的理念，因此對於「貧窮」作出了較為廣泛的定義。

社會排斥比入息貧窮涵蓋更多，意指當某些人或地區同時遇上多種問題，例

如失業、歧視、低技術、低收入、住宿環境惡劣、犯罪率高及家庭破裂等，

可能會出現的境況。這些問題互相緊扣，相輔相成，面對這些問題的人，生

活可能出現惡性循環。因此，社會排斥是一種極端的情況，某些人若一生中

無法獲得公平的對待，發現自己處於困境，就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往往跟他

們出生時已要面對的不利環境有關。這種弱勢的規律可以一代一代傳下去。  
 
53. 因此，英國政府採取了多元的取向來回應多種導致貧窮的因素，包括欠缺教

育及訓練、勞動市動參與率低及惡劣的工作環境、需要有可以負擔的房屋、

欠缺方便乘搭的公共運輸系統、健康惡劣、牽涉罪案、需要有更好渠道獲得

可以負擔而優質的托兒服務，以至其他因素。英國政府的工作集中於被視作

特別弱勢或有貧窮風險的群體，包括兒童、單親父母、傷健人士、少數族裔、

低技術人士、有多種需要的人，以及較年長的僱員。這種多元的考慮導致在

對抗有關貧窮的各種問題時，需要採用跨部門的方式。 
 

54. 自貝理雅的工黨政府上台後，扶貧政策出現了重大的轉變，著重聯結不同部

門共同推出政策。新政府深信，社會問題要以全政府的宏觀取向來解決，因

此國家干預既恰當，也有需要。因此，英國政府設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小組，

以協調貧窮政策及確保政策能推行。 
 
55. 在組織架構方面，英國首相在內閣辦公室中設立「社會排斥小組」（Social 

Exclusion Unit，簡稱 SEU），並委約外界製作報告，檢討有關貧窮及社會

排斥的各種元素。每一項檢討均有推行計劃配合，由 SEU 負責跟進。為了

進一步對抗根深柢固的社會排斥問題，政府創設了社會排斥大臣的崗位，並

成立了「社會排斥工作組」（Social Exclusion Task Force，簡稱 SETF）。
工作組隸屬內閣辦公室，職責為讓那些生活受匱乏和排斥影響的人，可獲得

絕大部分英國人可享有的機會。SETF 跟所有政府部門緊密合作，以確保英

國政府為促進社會共融而推行的行動，可以迎合最受社會排斥的人的需要。

SETF 特別致力為支援那些同時處於多種弱勢之下的人，提供跨部門、創新

的解決方案。 
 
56. 英國政府一直持續這種全政府的取向，並推行跨部門的項目和政策。其中一

個例子是將首份特地以 2007 年最為脆弱的成人為對象、旨在減少他們受社



12 
 

會排斥的「公共服務協議」11（Public Service Agreement，簡稱PSA），即

PSA16，包括在內。PSA16 會協助確保風險最高的人能獲得機會重返成功

之途，並且列出政府及其夥伴在撥款時期內致力達致的主要成效目標。

PSA16 由SETF和七個政府部門牽頭 12，是跨部門的承諾。  
 

愛爾蘭 
 
57. 愛爾蘭政府對貧窮和社會排斥採取多面向的方式，對兩者作出以下的定義：

貧窮是由於欠缺物質和非物質的資源，例如入息、住屋、健康、教育、知識

及文化等，而出現匱乏；社會排斥是因為欠缺一般人民慣常可得的資源，而

無法參與社會，這可以指個人，也可以更廣義指社群，其中牽涉低收入、居

住情況惡劣、治安敗壞及家庭等問題。愛爾蘭政府一如其他歐盟國家，認同

以相對的概念看待貧窮。 
 

58. 愛爾蘭的官方立場肯定貧窮和社會排斥是多面向的，其制度性安排也反映了

這個性質。政府設立了多個制度上的架構，以確保參與相關政策範疇的所有

部門會攜手合作，以實踐顯著減少貧窮和社會排斥的目標。政府成立了「社

會共融、兒童及融合內閣委員會」，由總理任主席，並由相關的部長組成。

委員會為制訂政策對抗貧窮和社會排斥，提供整體的策略方向，以及確保在

最高層定期監察及推動政策執行。委員會的工作由「社會共融高層官員小組」

支援。該小組長期宏觀監察各種社會共融問題，並將新冒現的課題提交內閣

委員會。政府並指派社會及家庭事務大臣負責監察全國對抗貧窮和社會排斥

的策略。 
 
59. 愛爾蘭政府的行政分支中，則成立了法定組織「對抗貧窮局」，透過向政府

提供建議、構思創新的扶貧措施、檢視愛爾蘭貧窮問題的性質、原因及嚴重

程度，以及推動大眾加深對貧窮和社會排斥的認識，防範及消滅貧窮和社會

排斥。另外，政府又成立「愛爾蘭社會共融辦公室」，以統籌「全國社會共

融行動計劃」的推行。 
 

60. 「對抗貧窮局」與「社會共融辦公室」於 2009 年合併為「社會共融處」。

該處現在隸屬「社會保障部」，負責協調及推動「全國社會共融行動計劃」

的執行。現行的「2007 至 2016 年行動計劃」十分著重行動及指標──有 12
個高層次目標，以及 153 項指標和行動，以確保在計劃推行期間可對貧窮

造成重大影響。該計劃旨在調動資源，以回應嚴重而存在已久的問題。「社

會共融處」負責協調過程，並與所有相關的政府部門和機構緊密合作。該處

也負責監察全國的貧窮情況，並為政府對抗貧窮和社會排斥的策略進行分析

和評估，例如按照既定的指標及行動量度全國性扶貧策略的進度，以整體監

察評估工作。該處也扶貧策略的制訂，向個別政府部門及地區團體提供建議。

                                                       
11 PSA反映協議的相關範疇是政府最為重視的。協議列出政府期望能落實的具體改進，以及用

作量度進度的表現指標。每一份PSA都有一份落實協議作支持，後者註明改進可以如何落實，並

且由何人負責。 
12 該七個部門為：內閣辦公室；司法部；衛生部；兒童、學校及家庭部；社區及地方政府部；

工作及退休金部；以及創新、大學及技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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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政府部門內因而成立了「社會共融小組」。「社會共融處」的另一項任

務，是制訂數據策略，為監察評估工作、決定政策優先次序及進一步發展，

提供所需的數據。 
 
 
社會夥伴制度：愛爾蘭的例子  
 
概論 
 
61. 在愛爾蘭，要對抗貧窮和社會排斥，需要的不單是政府的行動，更需要更廣

泛地獲得社會各界回應問題。當地並沒有將國家形容為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

應靈丹，而認為只是眾多參與者的其中一員。因此，制訂和推行扶貧策略需

要社會夥伴、僱主、工會、農民，以及社區和義務工作界別的成員參與。 
 

62. 社會夥伴制度在愛爾蘭最初出現於工業關係和薪酬談判機制中，現在獲視為

政策制訂的核心部分。這原本是讓僱主、工會和農民組織等持續進行會談的

渠道，一直成為利益團體影響政府政策的主要機制。會談由總理辦公室主持，

課題包括薪酬談判和工業關係等，藉此促進工業穩定，以及營造能吸引外國

投資的環境。  
 

63. 過去多年間，社會夥伴制度的政策範疇和參與者的範圍均已大幅擴闊，會談

不再局限於工作間和工業的課題。由於愛爾蘭的經濟日益蓬勃，夥伴制度的

目標由創造經濟增長轉至更為公義地分享繁榮的成果。「社區及義務工作支

柱」已加入夥伴制度中，令機制可加強在社會方面的工作，而非再側重於經

濟方面。這支柱由約17個全國協會式的網絡組成。未幾，於2009年，社會

夥伴制度的職權範圍也再次擴闊，加入由27個環境團體組成的「環境支柱」。

上述兩條支柱均由在全國有大量會員的國家網絡組成，讓範圍廣泛的公民社

會團體可以參與夥伴制度的會談過程。這兩類機構連同工會、僱主、農民團

體，成為社會夥伴機制中的五大支柱。  
 

64. 大眾預期支柱成員會與支柱內的同事共同工作，為政策建議和立場營造共識。

支柱的代表然後會出席過程中的各種論壇及會議，推動這種共識。在夥伴制

度擴闊，像非政府的社區團體也包括在內後，愛爾蘭的利益團體游說程序已

進一步正規化。 
 

65. 愛爾蘭的社會夥伴制度已擴展至經濟和社會政策中更為詳盡的範疇。這可理

解為建基於愛爾蘭社會尋求實踐共同目標、信任及解決問題的取向而出現的

一組關係。監管社會夥伴制度的是為期跨越多年的「社會夥伴框架協議」。

現行的協議為「邁向2016年：社會夥伴協議10年框架」，有效期由2006年至

2015年。這協議制訂了一個新的框架，採用生命周期的模式，以回應個人

在生命中不同階段要面對的重大社會挑戰。這意味著框架著重關注兒童、年

輕成人、工作年齡人士、長者及傷健人士的需要。協議註明政府、範圍廣泛

的公民社會及各種利益團體應該定期舉行諮詢會議。 
 

社會夥伴制度的決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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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負責提供整體制度性框架以支援社會夥伴制度的，是「全國經濟及社會議會」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NESC）。議會就愛爾蘭的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策略性議題向總理提出建議。NESC成員為商界及僱主組

織、工會、農業組織、社區及義務工作組織及環境組織的代表，以及政府各

部門首長和獨立的專家，由總理委任，任期為三年。NESC的組成方式顯示

它擔當著重要而獨特的角色，可將由民間社會以至政府的不同觀點共冶一爐。

議會由各個支柱的成員組成，旨在提供一個開放而可以深思熟慮的空間，務

求為重要的經濟及社會課題達致共同的理解。這也有助NESC分析愛爾蘭社

會要面對的挑戰，並且對於如何回應這些挑戰，在成員之間建立共識。 
 

67. NESC為有關經濟高效率發展及實踐社會公義的策略性課題，以及為制訂有

關談判及關係的策略性框架，提供分析和報告。議會並且負責編製策略性文

件，以訂出在社會夥伴制度中應根據何種準則作談判及討價還價。13NESC
也分析、監管及評估在社會共融範疇的相關項目及政策。這項分析會隨而有

助檢討「社會夥伴框架協議」的進展。14 
 

68. 議會通常每月定期舉行會議一次，由總理辦公室的秘書長主持。在每次會議

中，議會成員會討論由NESC秘書處職員擬訂的報告。NESC會參考總理辦

公室的意見，然後決定議會的工作項目，以三年為一個周期。在這些會議之

外，同一支柱內的成員也會另行會面，分析NESC秘書處發佈的草擬文件，

並制訂聯合立場和回應。 
 
社會夥伴制度的推行架構 
 
69. 雖然決策的最終責任仍在愛爾蘭政府，不過政府重視圍繞社會夥伴制度而建

立的特殊關係，因此就政策建議和推行計劃的設計安排，致力諮詢社會夥伴

的意見，以良好管治的精神為基礎，透過有效的諮詢，讓社會夥伴參與政策

制訂。各政府部門提供了實質的機會，讓社會夥伴可參與塑造合適的相關政

策議題，以及推行計劃的設計安排。各部門藉著給予足夠的通知、資訊及適

當的參與過程，有效地管理諮詢過程，並對有效管治有長期一致的整體要求。

社會夥伴也是此種良好管治安排的重要一部分，積極地與政府部門有建設性

的互動，並且明白政府需要迅速回應緊急事務。在上一份夥伴協議中成立的

指導小組已重新召開，獲委全權管理現行框架協議的推行。小組每三個月召

開會議一次，以檢討、監察和匯報進展，框架協議內的各方並且會每年舉行

一次正規會議。此外，協議在監管及匯報生命周期框架下的社會事務時，採

用簡化程序的結果為本的方式。 
 

                                                       
13 事實上，NESC 過去曾就範圍更廣泛的經濟及社會發展議題製作報告。該議會早期的工作集

中於經濟、稅務、人口及移民，以及農業政策，過去多年曾編製關於就業、房屋及教育、社會政

策、歐盟中的愛爾蘭、公共服務及福祉等課題的報告。近年，NESC 檢視國家面對的挑戰，並找

出目前危機的五個主要範疇──財政、銀行體系、經濟、社會及聲譽。議會認為，要回應危機，

需在經濟及社會制度、公共政策及監管，以及國際關係與管治等層面作出根本的改革。 
14 在 2010 年 4 月前，這部分工作由「全國經濟及社會論壇」（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um）負責。目前，該論壇已合併入 NESC 之中，其主要功能也融入議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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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這種簡化程序的方式，在按照夥伴框架協議、「全國社會共融行動計劃」及

「全國發展計劃」（2007-2013）中的社會共融層面（若適用的話）監察和

檢討生命周期每一階段的進展時，均採用同一項的匯報機制。這個過程由政

府的「社會共融處」負責協調，包括在生命周期的每一階段匯集相關的架構

及報告，以及其他相關的全國策略，過程中並會諮詢所有社會夥伴。 
 

71. 社會共融報告要呈交指導小組審閱。該小組的職責為持續監督生命周期框架

的推行，確保會提供機會讓社會夥伴參與「行動計劃」、「全國發展計劃」及

生命框架內其他相關的策略。 
 

72. 旨在推動社區和義務工作界，以及經歷貧窮的人參與政策制訂過程的項目成

效如何及擔當何種角色，也由「社會共融處」負責檢討，有關工作會參照社

會夥伴制度的過程，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給予的支援，旨在盡量增加參

與程度和減少資源重疊。此外，該處也會每年舉辦一次「社會共融論壇」，

就社會共融課題作更廣泛的諮詢和討論。 
 
 
如何在香港應用 
 
關於貧窮的量度 
 
73. 不論此項研究中提及的地方如何制訂貧窮線，這些地方絕大部分均有訂立某

種方式的官方量度貧窮方法。情況如此普遍，說明有官方的貧窮量度何等重

要。我們認為，其目的不單是作統計分析，貧窮量度更可作為政策工具，提

供政策導向，以及為支援該方向提供所需的資訊。如果政府決定選擇制訂某

一種官方貧窮線，顯示政府採取果敢的行動，同意以某場態度作為官方的立

場。即使不當作是一種立場，官方公佈的量度貧窮數字至少可視為國家有意

對付此問題。像英國等地方沒有制訂官方的貧窮線，原因並非英國政府不願

致力對抗貧窮，而是不同意依賴單一準則（例如入息）制訂的貧窮線能反映

實況。這些地方傾向不單純基於入息數據來訂立官方的貧窮線，而制訂多種

面向的量度貧窮方法。 
 

74. 反觀某些沒有制訂官方貧窮線或貧窮量度方法的地方，即使有對抗貧窮的措

施，其力道也不足以紓緩低收入人士的困苦。舉例來說，新加坡並沒有制訂

官方的貧窮線，對於貧窮人口的數目也沒有作出可靠而獲普遍接受的估計，

因此，當地的入息分佈在過去約十年間更趨不均，建基於住戶入息的堅尼系

數，由2001年的0.454，升至2007年的高峰0.484，而其後數年仍分別維持

於0.471至0.474。同一時期內，入息最高10%人口與最低10%的入息倍數，

由八倍升至九倍以上。雖然導致這些不理想情況出現有眾多原因，我們仍然

認為，一個政府確立官方認可的貧窮線，是開展全面扶貧政策的第一項重要

政策措施。 
 

75. 我們重視官方貧窮線，因為這對政策指向有其重要性，特別是官方貧窮線可

提供一個參照點，以決定某個人或住戶是否應該獲得福利援助。舉例來說，

香港的綜援計劃遭人批評為僵化的機制，令很多有需要但收入稍高於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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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無法受助。有些貧窮人也寧願不申請援助，以避免遭貼上負面標籤。由

此看來，應該設立某種津貼以填補政策的空隙。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案是將負

入息稅的概念加入稅制之中。若有這種機制，在職貧窮人士就可以減少稅務

負擔，從政府獲得退款，因而受惠。要推行此種制度，政府需畫出一條清晰

的界線，界定在界線以下的僱員可受助於負入息稅的計劃──制訂官方的貧

窮線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76. 至於制訂貧窮線的方法，研究中的絕大部分地方，均接受以相對的方式量度

貧窮，其中一些按照這種原則制訂其貧窮線，而台灣也不例外。各國採納這

種方式的原因顯而易見：生活於發達國家的人不再因是否獲得最起碼的糧食

之類的問題而要掙扎求存。因此，貧窮線應將某一國家在一段時期內生活水

平已告提升的因素考慮在內。相對方式量度的貧窮線，比起以絕對方式量度

的，會更為敏銳地反映生活水平的轉變，所以在發達國家較為盛行。香港的

決策者在討論如何制訂貧窮線時，這是值得參考的現象。 
 

77. 由於新任行政長官已表示他會致力紓減香港的貧窮情況，現在正是適當時候，

探討香港是否應該制訂官方的貧窮線。以香港的情況而論，用相對入息作基

礎來制訂官方貧窮線，似乎較為實際和合理。正如上文所述，相對的方法會

考慮入息水平轉變的因素。這在香港推行也較為可行，因為在現行的定期人

口普查中，已可取得入息數據。而且基於上述原因，並沒有足夠理據或準確

計算的需要，證明應採用絕對的方法。  
 
關於制度性設計 
 
78. 貧窮問題的性質，決定了對抗貧窮的制度設計。大眾已普遍認同，貧窮問題

的成因是多元的。這正是為何單靠福利政策對抗貧窮的傳統方法註定失敗。

同樣道理，如果扶貧政策只局限於由政府的福利部門推行，也將很難會成

功。 
 

79.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探討了兩個有制度性扶貧機制的國家──英國和愛爾蘭。

這兩個國家在制度上，會有一名部長級官員負責政策協調，或有一個特定的

協調團體，由多名分別負責多個政策範疇的部長級官員組成。這些政策範疇

由傳統的社會福利或勞工，到關係較不密切的司法或衛生。這顯示對抗貧窮

的各項政策超越單一政府部門的職權，而需要多個政府部門合作，共同制訂

政策，創造協同效應，方可令政策獲得一定成果。 
 

80. 因此，各個政策分支之間的協調變得異常重要，不單為了避免因政策重疊而

浪費資源，更重要的是填補個別政府部門未能發現的政策空隙。政府部門各

自為政在官僚制度下難以避免，解決之道是運用全政府、跨部門方式，才能

避免不必要的官僚制度及促進協調。 
 

81. 事實上，我們發現有兩個國家（英國及愛爾蘭）在獲得制度性的機制支援之

下，扶貧工作取得重大進展。英國自「社會排斥工作組」於2006年成立以

來，在社會排斥方面的工作上，獲得重要進展。其中一個例子是將首份特地

以2007年最為脆弱的成人為對象、旨在減少他們受社會排斥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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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Public Service Agreement，簡稱PSA），即PSA16，包括在內。SETF
統籌七個政府部門，協助國內的弱勢群體。PSA16會協助確保風險最高的

人，能獲得接受較長時間教育和培訓的機會。從2009年春季開始，全日制

學生，索取入息援助（Income Support）的年齡，由20歲提升至21歲。  
 

82. 在愛爾蘭，政府在設立制度性機制後，貧窮情況出現了可喜的趨勢。例如：

相對貧窮率，由2005年的18.5%降至2009年的14.1%；「一貫貧窮率」

（consistent poverty rate），由2005年的7%降至2008年的4.2%。我們相信，

除了要有針對特定社會群組的政策措施外，制度性機制對於對抗貧窮也擔當

著重要的角色。 
 

83. 按照上文所述的外國經驗，有效的協調必須由最上層從頭開始，因為有關社

會議題的最為重大政策承諾，會廣泛涵蓋多個政策範疇。我們因此認為，政

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均不適合領導扶貧委員會，因為兩人均沒有足夠的行

政權力，涵蓋扶貧政策所需的較廣泛政策範疇。舉例而言，如果香港要一如

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革新整個制度，很可能就要觸動稅務和福利制度，相關的

政策範疇並不純屬政務司司長的職權範圍，財政司司長的情況也一樣。因此，

以職權而論，行政長官較為適合領導扶貧委員會。 
 

84. 參照上述兩個國家的經驗，香港有需要成立一個政府部門專門處理有關貧窮

的工作。可以預見，即使行政長官出任即將成立的扶貧委員會的主席，仍需

要有行政部門支援其工作。這可以是政府內的一個小組。行政長官可以運用

其權力委任一名專員，專注開展有關工作。 
 
關於社會夥伴制度 
 
85. 社會夥伴制度倡議了一個模式，讓民間團體在社會政策和服務提供的範疇，

以較為正規的方式與政府攜手一同工作，集思廣益。民間團體的角色在於開

放公眾空間，讓公眾關注和跟他們利益相關的議題，可以有更為全面和廣泛

的分析和辯論。 
 

86. 香港是充滿各種意見、聲音、利益和立場的地方。在意見紛紜的政策環境中，

設立社會夥伴制度的理據尤其顯得適用。與民間團體合作，可確保整體公民

社會積極討論和分析議題。這轉而會推動政策的構思和決策過程，有助對政

策方向如何推進建立共同的理解、團結和共識。 
 

87. 民間團體可藉著提供本土知識、鼓勵遵行政策及監察成效，協助改善政策的

制訂和推行。也可以預計，民間團體會推動制度改革，讓個別人士可與政府

代表一同直接參與構思和政策制訂。這種安排可達到雙贏的效果：民間團體

提供渠道，讓政府可汲取個別人士的意見；另一方面，團體若獲得直接的機

會影響政策和政府行動，會為不少人提供了建立和經營團體的誘因。 
 

88. 在愛爾蘭，社會夥伴制度對政策制訂的影響力，可見於政策和行動的優先次

序均應建基於本土知識，以及按照民間團體的建議。愛爾蘭政府更建議，團

體對政策的貢獻和提供的服務可獲財政資助。事實上，推行社會夥伴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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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愛爾蘭取得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國家於1987年開始經濟改革，與

推行社會夥伴制度的時期重疊。在15年間，愛爾蘭從一個貧窮的國家，改

革成為歐洲其中一個富裕的國家。從1988年到2000年，與美國和荷蘭的45%
及歐盟的32%相比，愛爾蘭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132%。同時期，

失業率由16.2%，下降至4.2%，勝於歐盟的8.2%。社會夥伴對於減低國內

衝突程度的貢獻，獲得廣泛認同。 
 

89. 從有效管治的角度，香港特區政府讓社會夥伴參與的好處也顯而易見。民間

團體代表了普羅大眾與政府之間的一個斡旋點，他們參與商討有助提升管治

的水平。從微觀的層面看，這些團體代表了受特定政策過程和決定影響的人

的利益、意念、分析和立場。而在宏觀層面，他們透過開放供發表多元聲音、

意見、利益和立場的空間，推動了公眾參與構思政策。 
 

90. 不少民間利益團體經常向香港特區政府施壓，要求變革。其實政府可以採取

主動，邀請某些界別中牽涉大量各種利益、主要的聯會式組織參與，以啟動

這個過程。這會令計劃的過程獲得認受性。由於這些團體擁有龐大的網絡，

這種認受性可能得以廣泛延伸。毋庸諱言，政府與眾多社會夥伴的關係需要

花時間逐步改進。政府很可能會視公眾更廣泛了解和接受結果為不必要的門

面工夫，不過若欠缺了這個環節，政府會發現政策的制訂和推行會出現更多

麻煩、面對更多爭議，也較難成功。 
 
 
結論 

 
91. 2012年7月1日不單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5周年的日子，在這一天，

新任的行政長官上任，為了就重設扶貧委員會相關事務向他作建議的籌備委

員會也開始工作。究竟這一天是否標誌著重大的政策轉向，轉至以貧窮人優

先，仍得拭目以待。不過，目前的情況確實開放了一個機會，讓政策游說者

可以就扶貧政策推動需要的變革。 
 

92.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檢視了海外政府的多種政策經驗：如何制訂貧窮線；如

何設計對抗貧窮的制度，以及如果塑造與社會夥伴的關係以知會對方制訂政

策的過程。我們固然明白貧窮並沒有絕對正確的量度方法，但卻認為以相對

的方式來制訂入息貧窮門檻，是適合香港採用作為官方貧窮線的制度。我們

對於制訂官方貧窮線的立場非常明確，因為這代表政府對扶貧工作的承擔。

政府認同設立官方貧窮線，也意味著在制訂對抗貧窮政策時，將之用作主要

的政策工具。雖然入息貧窮線是簡單而基本的量度貧窮工具，我們並沒有排

拒應用其他量度工具，例如物質匱乏程度，來幫助了解香港的貧窮情況。不

過，這些只是配菜，主菜仍是入息貧窮線。在重設扶貧委員會的這個時期，

我們認為，制訂官方的入息貧窮線應包含在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中，作為對抗

貧窮其中一項主要的政策工具。 
 

93. 在制度框架的層面，要能促進對抗貧窮的政策，則必須設立由行政長官領導

的協調組織，成員包括多名司長、局長，及廣泛民間社會和各種利益的代表。

即將成立的扶貧委員會看來適合承擔此項任務。此外，我們建議委任一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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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級的專員，在委員會內成立一個小組或一支工作隊伍，開展工作。該名專

員及其小組應作為扶貧委員會與各相關政府部門之間的樞紐，推動整個政策

過程，主要負責政策的協調和推行。該小組也需要安排讓社會夥伴參與的細

節。該名專員應是新成立的扶貧委員會的當然成員，並須向委員會匯報其工

作。海外的經驗顯示，全政府的取向對於對抗多元性質的貧窮問題最為有效，

而香港貧窮問題並不例外，同具多元特色。 
 

94. 我們也以愛爾蘭為例子，展示了社會夥伴在政策過程中的重要性。香港特區

政府與民間團體推行夥伴制度，好處顯而易見。此舉可以令程序及結果獲得

認受性，民間團體也可藉著提供本土知識、鼓勵遵行政策及監察成效，協助

改善政策的制訂和推行，並且代表受影響的貧窮人，協助將他們的意見帶進

政策過程中。此種機制的最終目的在於為政策方向建立共識，讓政策得以前

進。籌備委員會為扶貧委員會制訂的使命和目標中，應包括以社會夥伴制度

的概念作為原則，以確保政府與眾多社會夥伴能有建設性的關係。即將成立

的扶貧委員會，應制訂一個框架，內含一套約章，讓民間團體以社會夥伴的

身份加入，可以參與有關扶貧的政策構思、制訂及監察。 
 

95. 我們相信任支援扶貧工作的政策制度，而不是某種臨時安排，結果往往變成

一次過的「派糖式」紓困措施。這應該是一種制度性的設計，以全政府的方

式工作，並配備一些有力的政策工具，例如官方的貧窮線和支援社會夥伴制

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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